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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19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

国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

　　一、应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赛义德·优素福·拉扎·吉拉尼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12月17至19日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二、温家宝总理同吉拉尼总理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见了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参议院主席

法鲁克·哈米德·奈克、国民议会议长法赫米达·米尔扎，主要政党领导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

军参谋长。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地区、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三、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巴基斯坦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在伊斯兰堡发表了题为《风雨

同舟共创未来》的演讲。两国总理共同听取了巴国家灾害管理局汇报，出席中巴商务合作峰会、巴

中友谊中心揭牌仪式及“中巴友好光明行”启动仪式，并同为中巴友谊作出贡献的各界友好人士座

谈。

　　四、两国领导人满意地回顾了建交59年来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双方一致认为，在当前复杂多

变的国际地区形势下，巩固和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巴关系已

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更广阔的地区和国际影响。中巴友好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利于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双方同意，加强战略协调，推进务实合作，携手应对

挑战，促进共同发展。

　　五、双方宣布2011年为“中巴友好年”，决定届时在政治、经贸、军事、文化、体育、教育等

领域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隆重、热烈地庆祝中巴建交60周年。

　　六、中方重申，中国政府始终把巩固和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巴

基斯坦友好政策。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让中巴友谊世代相传，历久弥坚。中方感谢巴方长期以

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

　　七、巴方强调，对华友好是巴外交政策的基石和举国共识。巴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八、中方重申，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巴人民根据自身国情自主选择发

展道路，赞赏并支持巴基斯坦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促进南亚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

力。巴方重申，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

一大业，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

　　九、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保持高层互访和接触对促进双边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双方决定，保持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与会晤的传统，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建立外交部长对话



机制，强化两国外交部间的对话机制，以加强中巴战略磋商与协调。

　　十、巴方高度赞赏并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特大洪灾救助和灾后重建所提供的及时援助，感谢中

方向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运送救灾物资，救助当地受困民众，强调这是巴中兄弟情谊的生动体

现。中方重申将全力参与巴灾后重建，落实已有承诺，重点支持巴灾区国道公路网修复工程，承担

粮食加工、调气和冷藏仓库、农作物遥感卫星测控等农业项目。中方将拨出1000万美元现汇支持巴

“灾民补偿计划”，并提供1亿美元优惠贷款和3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于巴方急需的项目。中

方愿与巴方共享减灾救灾相关信息和经验，向巴提供防灾减灾技术支持及培训。双方同意探讨设立

环境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对共享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和开展信息交流。

　　十一、双方同意，重点加强在基础设施、能源、农业领域的合作。中方愿为喀喇昆仑公路升级

改造并解决堰塞湖问题提供支持，并鼓励中方金融机构同巴方探讨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成立能源

合作机制，推动双方在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及民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尽快启动设立中巴农业示范

园工作。双方同意加强金融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同意开展货币互换。中国工商银行决定在伊斯兰

堡和卡拉奇开设分支机构。中方也愿意为有资质的巴银行在中国开设分行提供便利。双方决定进一

步执行《中国国家航天局和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研究委员会关于深化空间科学与技术合作的框

架协议》，对双方在卫星制造和发射领域的合作表示满意。双方同意进一步开展人力资源合作，中

方愿协助巴方增强在科技、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十二、双方决定续签《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双方对中巴经贸联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商务合作峰会的召开表示满意，责成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联委会决定，提升中巴经贸合作水平。双方

鼓励有关部门落实自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双方共同宣布，将在2011年第一季度启动中巴自贸

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进一步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增长。双方承诺不断推进和

全面深化中巴自由贸易区建设，决定成立中巴企业家论坛，加强两国企业界的交流。巴方决定为中

国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吸引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双方支持和鼓励边境贸易，以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

共同发展和繁荣。双方将探讨设立跨境经济区的可行性，并采取步骤加强双方在边境管理方面的合

作。

　　十三、双方重申，将根据2005年签署的《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继续加强军

事和安全领域的信任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中巴两国及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双方同意，进一

步开展人员培训、联合演习和训练及国防科技与国防生产领域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

领域合作。

　　十四、双方同意全面扩大文化、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深化两国大学、智库、学术机

构、新闻媒体、影视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两国决定互设文化中心。双方决定保持并逐步扩大中巴百

名青年互访制度，加强在青年干部培训、青年企业家交流和青年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中方邀

请100名巴基斯坦高中生来华参加汉语桥夏令营活动，并继续向巴基斯坦大学生提供孔子学院奖学

金名额。自2011年起，中方将在三年内向巴方提供500名政府奖学金名额。双方同意加强在科技、

应用科学以及汉语和乌尔都语教学领域合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在巴举行“中巴友好光明

行”活动，在两年内为巴基斯坦100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双方同意，拓展两国间航

线，增加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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